101年度「國民中小學補救教學師資培育」種子講師培訓計畫

壹、依據

為配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政策，確保每一位國民中小學學生之基本學力，本部於100年10月27日以臺國（二）字第1000193000號函發布「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補救教學實施方案」，規劃提升補救教學師資及課程實施之相關措施，以保障學生基本能力並精進補救教學之品質。

本部自100年起委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辦理「補救教學師資研習種子講師培訓」，主要目的即在透過中央資源的有效整合與運用，積極為地方儲訓補救教學種子講師人才，以減輕地方辦理研習時尋覓講師之困擾，確保地方研習之品質與中央期待相符。100年迄今已進行3梯次之培訓並已為地方政府培育種子講師314名，101年預計再進行第4、5梯次培訓，預計培育400名補救教學種子講師。

貳、計畫目的

本計畫旨在透過補救教學師資研習課程的規劃與推廣，精進各縣市辦理補救教學師資研習品質，提升教學人員之補救教學專業知能，進而提升「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補救教學實施方案」之實施成效，計畫目的如下：

一、培育縣市辦理補救教學師資專業增能研習之種子講師。

二、充實國民中小學補救教學師資培育及促進專業成長之支援系統。

三、提升國民中小學補救教學師資專業能力及補救教育教學成效。

參、辦理單位

一、指導單位：教育部

二、主辦單位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與評鑑中心
三、協辦單位：國家教育研究院
肆、研習對象

一、各直轄市、縣(市)國民教育輔導團團員並已取得「輔導員初階培育證書」者。

二、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推動補救教學之國民中小學教師，並同時符合下列3項條件者：

1.10年以上國民中小學之現職教師或退休教師，對領域教學有專業表現者。
2.曾任國民中小學補救教學之教師或承辦攜手計畫業務者。

3.有熱忱、有意願且積極推動弱勢低成就學生補救教學者。
三、全國各大專院校師資培育中心教師。

四、已獲得「補救教學種子講師認證者」不得再參與。
伍、報名方式與時間

一、報名方式
*縣市承辦人
1.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每一梯次以推薦8位教師為原則(附件2)，並由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於3月30日（星期五）前彙整參與研習人員報名資料(附件2），同時E-mail：b9207029@mail.naer.edu.tw及shannonlin@ntnu.edu.tw。

2.已獲得「補救教學種子講師認證者」不得重複薦派。

3.本研習課程共分6個子領域辦理，參與人員可依專長擇適合之子領域報名。
*被薦派教師
1.參與人員請於獲悉通知後，請逕行自國家教育研究院研習網頁報名(http://workshop.naer.edu.tw/9/index-1.htm)。

2.報名時間：即日起至101年4月13日（星期五）截止。
3.薦派教師需填寫種子講師個人資料表(附件1)並於研習報到時繳交。

*大專院校教師

  1.請逕行自國家教育研究院研習網頁報名(http://workshop.naer.edu.tw/9/index-1.htm)。

  2.報名時間：即日起至101年4月13日（星期五）截止。
  3.名額以20人為限，額滿為止。

陸、研習時間與地點

一、第4梯次時間：101年4月30日(星期一)至5月2日(星期三)。

    第4梯次地點：國家教育研究院臺中院區。

二、第5梯次時間：101年5月7日(星期一)至5月9日(星期三)。
第5梯次地點：國家教育研究院臺中院區。

柒、研習內容

一、各子領域主題、培訓對象及研習時數

	子領域主題
	培訓對象

	子領域一：國小國語文補救教學教材教法與補救教學實務
	國小教師

	子領域二：國小數學補救教學教材教法與補救教學實務
	國小教師

	子領域三：國小英語補救教學教材教法與補救教學實務
	國小英語領域教師

	子領域四：國中國語文補救教學教材教法與補救教學實務
	國中國語文領域教師

	子領域五：國中數學補救教學教材教法與補救教學實務
	國中數學領域教師

	子領域六：國中英文補救教學教材教法與補救教學實務
	國中英語領域教師

	備註:其他科目可任選國、英、數其一領域


二、學習活動：包含課程講授、實作活動、綜合討論

三、課程表詳如附件3。

四、參與研習之教師如有可供教學現場使用之補救教學補充教材，或自行研發之教學模組、教學資源等資料，歡迎攜帶至研習課堂中共同分享討論。

捌、參與教師之權利義務：

一、全程參與培訓課程，並通過研習評量，將頒授「補救教學師資培育種子教師」研習證書。

二、教育部將獲予研習證書之教師相關資料，建置於全國補救教學師資培育人才庫，除協助所在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辦理補救教學師資培訓，亦可擔任各直轄市、縣(市)補救教學研習師資。

三、參與本培訓課程之人員，後續需協助本計畫相關問卷調查，以精進本計畫推動成效。

玖、報到須知
一、本研習不提供臺中市、彰化縣、南投縣學員住宿，不便之處請見諒。

二、為響應環保請自行攜帶環保杯。
三、欲搭乘國教院研習專車，請於報到日上午9:00前抵達豐原火車站。
四、國家教育研究院臺中院區聯絡人：吳于嫻(04)25227929#1348，E-mail:b9207029@mail.naer.edu.tw

 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連絡人：林容萱(02)7734-3644，胡文綺(02)7734-3641

E-mail：shannonlin@ntnu.edu.tw或whu@ntnu.edu.tw，

傳真：(02)3343-3910

